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 ”2006

年，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

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 在留下的信件上写下了

上面这段话之后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

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近年来，“裸官” 贪腐的案例越来越多地见诸报

端。 2008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因受贿罪、

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 12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 20万元。 但其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时，就借助其

权势赚了大笔的人民币，并兑换成外币，于 2002 年

移民加拿大。 虽然庞家钰“栽了”，但其家人平安无

事，国有资产也无法挽回。

这一名单还可以加上一长串， 比如浙江省建设

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

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 2010 年的

全国“两会”期间透露，1995 年到 2005 年 10 年间，

我国共有 118万名“裸官”。这意味着，平均每个省有

近 4 万名；按照 2000 多个市（县）来算，每个市（县）

也有 50多名。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裸官” 容易形成恶

性循环。 一方面，官员的家属、子女出国的消费需求

迫使其腐败；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官员腐

败起来更肆无忌惮。

针对“裸官”泛滥，2009 年 9 月，十七届中央纪

委四次全会公报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2010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

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

规定》。 林喆告诉记者， 根据此规定， “官员瞒报

家属移居国外可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 “官员因

为不慎， 导致一些文件被子女、 配偶带出去造成重

大泄密，或者利用影响力受贿、洗钱的，也可追究其

刑事责任”。

但上述规定的实施，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员个

人主动报告。一些“裸官”故意瞒报，导致出逃现象仍

不时发生。

2012年 1月 21日 星期六

09

编辑 /王娜 见习美编 /张帅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天下 /深读淇河晨报

“裸官”

外逃、贪腐案例

周金伙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

2006 年 6 月， 周金伙在得知将

被纪委“双规”后，潜逃至境外。 周金

伙之妻陈淑贞在案发前已移居美

国，并持有“绿卡”，为其外逃留下后

路。

董跃进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2 月，董

跃进伙同他人挪用公款 5.8 亿元人

民币，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 157

万余元人民币， 其妻儿此前已移居

美国。

杨湘洪

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

2008 年 9 月 30 日，杨湘洪在赴

法国考察结束回国前夕， 突然声称

“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

此后一直未归。 其女儿早在法国成

家。

庞家钰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2008 年 6 月 28 日，庞家钰因受

贿罪、 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并没收个人财产 20 万元人民

币。 其妻儿早在 2002 年移民加拿

大。

广东省此次通过的《决定》，正是在公众对“裸

官”问题普遍关注的背景下开始起草的。

据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介绍，《决定》

整个起草过程历时近 3 个月， 召开了 4 场座谈会，

七易其稿， 征求了部分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 专家

学者、 代表委员和基层党员干部等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获知，《决定》虽然七易其稿，但对原则上禁

止“裸官”出任党政正职，广东高层没有争议。 不过，

鉴于《决定》的通过是在集中换届之后，“裸官”不担

任党政正职这一原则， 对此次已当选的党政官员并

无约束作用。

据记者了解，尽管《决定》最终获得“全票通过”，

但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介绍， 反对的意见集中在法律对“裸官”并无限制。

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 官员的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

享有的自由迁徙权； 其二， 官员的配偶、 子女移居

国外， 与官员是否忠诚并无直接的关系； 其三，“裸

官” 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

“裸官”都有腐败问题， 而依据这一规定， 一旦“裸

官”，就意味着其在官场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早在 2009 年 11 月，深圳市便率先规定，“裸官”

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其时亦

有媒体评价，“不让裸官任正职对遏制裸官腐败来

说， 在逻辑上存在错位关系。 这种方式包含着某种

‘有罪推定’的思维。更何况，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权力

就能得到充分监督， 事实上也有不少官员的重大腐

败案就是在副职位置制造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会长汪玉凯告诉记者：“从法律角度来讲， 目前确

实还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法律制定的时候，‘裸官’

问题还没有凸显。广东这一制度有先行先试的意义，

成熟之后可以上升为法律。 ”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

王明高认为：“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

制， 是全世界通过实践证明最好的两个反腐败制

度。 ”

根据中国 2005年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亦是一项国际义务。

“裸官”问题的解决，

显然也可以通过公示来实现。

2011 年 3 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

察部部长马馼表示，中国将对“裸官”

进行登记管理。 不过，这个登记管理并

不是公开的。因此，民间要求对“裸官”情况进行公示

的呼声甚高。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我们治理‘裸官’并不是没有措施。我们已开始

登记官员信息，但登记之后呢？ 我个人认为，一旦发

现‘裸官’，有关部门应该立刻调查：他的亲属移居国

外的钱是合法的吗？ 事实上，

领导干部的合法收入是很难

负担起移民的高额费用的。 如

果官员的财产能够公示，并且

证明其亲属移民的费用是合

法收入，那这样的官员也未必

一定不能出任正职”。

已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蔡定剑曾撰文称，“官员申报

制度能否有

效， 关键是

申报后要不

要向社会公

开。 官员财产申报的

结果没有向公众公布，不

为公众所知，等同于‘无’。

由于不向社会公开， 不能得到社

会、 媒体和官员身边人的监督，再

好的内部监督也会大打折扣”。

1 9 日上午，广东省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张辉向媒体宣布，《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

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作为广东省委 2 0 1 2 年 1 号文正式向社会公布。 其中一

条规定引人注目：“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

导职务。 ”“原则上”的意思是不“一刀切”。

《决定》中提到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被公众称为“裸官”。

据了解，广东省此次通过的《决定》是目前国内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问题出台的诸多文件中

最为严厉的。

核

心

提

示

“裸官”难治

法律空白区

公示缺位

2009年 9月

中央纪委全会公报中称，在

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 的基

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

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加强对

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

职人员管理。

2009年 11月

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

《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

规定》，提出“裸官”不得担任党政

正职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

2010年 1月

中央纪委全会强调， 要扩大

官员财产申报范围， 将住房、 投

资、 配偶、 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

报告内容， 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

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

理。

2010年 2月

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

局 2010年工作要点》， 监管“裸

官” 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

点被提出， 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

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

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

2010年 4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

的暂行规定。

2010年 7 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提

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

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

业等事项。

2010年 7 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

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

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2011年 3月

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

长马馼表示，2011 年将对“裸官”

进行登记管理。

（综合《新世纪》《广州日报》

等消息）

广东省委出台新规：配偶、子女均居国外者原则上不得任党政正职

广东先行试点治理“裸官”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妻子

儿女已移居国(境)外，只身留在

国内的官员。

“裸官”因为缺乏正常

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8

小时以外相对独处和封闭

的环境， 极易造成不良社交活动增

多、交友不慎等现象发生。 由于“裸

官” 在生活中缺乏家庭成员在生活

中的监督，且配偶、儿女在境外生活

的现状使其没有一般家庭面临的种

种“家庭负担”的困扰，如果当事人

自身生活情趣不健康或道德缺失，

往往容易经受不住金钱、 女色的诱

惑。 家属在境外生活所需的高额花

费， 也使其容易接受腐蚀并最终授

人以柄， 或主动或被动引发一系列

职务犯罪。

外逃贪官中有相当一批是“裸

官”，他们的腐败路径是：贪污受贿聚

敛财产———配偶子女海外安家———

继续为官转移资产———风吹草动择

机出逃———滞留不归逍遥法外。

“裸官”外逃

成反腐重心

中央及地方治理

“裸官”多项举措

链 接


